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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民用燃气（升级2024款）B款投保单
 燃气编号:                                员工编号：                             投保单号码：  

   尊敬的投保人：欢迎您到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简称“我公司”）投保！根据保险法的要求，我公司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您应当如实告知。在您填写本投保单前，请先仔细阅读保险条款，阅读条款时请您特别注意各个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内容，并听取保险人就条款(包括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所作的明确说明。您在弃分理解条款后，再填写本投保单各项内容。为合理确定投保标的保险费，确认您已按保险法的相关要求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证您获得充足的保障，请您认真填写每个项目，确保内容的真实可靠。您所填写的内容我公司将为您保密。本投保单所填内容如有变动，请您及时到我公司办理变更手续。
     2024年第1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24.17%，2023年第4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BBB类，偿付能力充足率符合监管规定。您可进入华泰财险官网（https://pc.ehuatai.com）→点击“公开信息披露”项下“偿付能力”专项信息进行查询。

	投保人
	名称
	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6995333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MA9LXU59XK

	被保险人信息：集体投保： ■ 754（户），详见后附被保险人清单。

	保险项目
	保险金额/赔偿限额（年）

	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
	家庭财产保险
	家庭财产损失
	1,000,000元/次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身故、伤残、意外医疗费用
	900,000元/人/次（无人数限制）

	第三者责任保障
	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400万元

	额外租房费用
	——
	300元/天/户，每年最长90天

	家庭辅助金保险
	遭受燃气事故致使保险房屋为严重损坏房和危险房时
	250,000元/户

	保险费（年/户）
	200元

	总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拾贰万陆仟贰佰元整                   （小写）￥150800元

	保险期间
	 1年         自  2025年 9 月30 日零时起至 2026年  9 月 29日零时止

	特别约定：.

1、本保险同一保险标的在同一保险期间仅限投保 1 份。
2、本保险的保险标的坐落地址为该燃气用户在燃气公司登记的唯一地址。
3、经煤气/天然气公司验收同意使用燃气设备、燃气器具的居民用户可投保本保险，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民用燃气仅指家庭生活用途使用的管道煤气、天然气和罐装液化石油气。本保险不承担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因发生燃气意外造成的任何事故损失。
4、意外伤害部分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房屋内民用燃气的注册使用人（含承租人）及其家庭成员。
5、若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则其身故保额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6、本保险赔偿按照第一危险赔偿方式。
7、本保单项下各项保险责任均扩展火灾、爆炸责任。


	投保人申明：保险人已将《华泰财险民用燃气用户家庭财产保险（A款）》、《华泰财险民用燃气用户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火灾爆炸责任扩展保险》、《华泰财险附加民用燃气用户第三者责任保险（B款）》、《华泰财险附加民用燃气用户人身意外伤害保险（B款）》、《华泰财险附加额外租房费用保险》、《华泰财险附加家庭辅助金保险（A款）》、《附加第一危险赔偿方式扩展条款》的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的条款的内容和法律后果向本人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保险条款已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
本人已阅知《客户告知书》并充分理解，本人委托新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作为本人保险经纪人，并同意其协助提交投保材料。

	投保人签名：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4 年    月     日


经办人：                                                                复核：
尊敬的客户：投保次日起，您可以通过扫码关注保单上的“华泰财险”微信公众号，以便获取核实保单承保、申请报案、查询赔案进度等更多理赔服务。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您也可以通过我公司24小时客服电话4006095509以及本公司网页pc.ehuatai.com等多渠道随时反馈。感谢您选择我们的服务

个人投保信息授权书
本人确认并授权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华泰财险”），在如下情形下处理相关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他人的个人信息，以下合称“个人信息”），本人承诺对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他人的个人信息所作出的承诺与授权，均已在签署本授权书前向个人信息主体进行充分告知并获得其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同意 ：

一、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本人为投保需要，授权华泰财险直接或通过合作的保险代理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收集本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他人（如需）的【姓名、身份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证件有效期、电话号码、邮箱等个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投保财产险的还会涉及房屋地址、个人电子设备信息等个人财产信息，投保人身险的还会涉及出生日期、性别、职业、既往症、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用于核实个人身份、判断承保风险、提供保险服务、进行反洗钱审查、进行监管报送以及为遵守其他法律法规而处理个人信息。

二、保存个人信息
本人授权华泰财险在提供与本人所购买保险服务所需的时间内存储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对外提供个人信息
本人理解并同意，出于提供保险服务需要，本人授权华泰财险在以下情形中将相关个人信息提供给下列主体：
依照监管要求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个人信息至监管机构或其指定实体（包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用于履行向监管的信息报送义务。
向第三方风险防控平台提供【姓名、性别、身份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等个人信息】，用于提供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服务。
向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务商或救援服务商提供【姓名、性别、身份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电话号码、邮箱等个人信息】，用于发生保险事故时供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务商或救援服务商识别个人身份，如本人在其他授权文件中已另行授权的，依照其约定。
向再保险人和共同保险人提供【姓名、身份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职业等个人信息】，用于提供发生保险事故时提供保险服务。
本人理解实际保险服务中，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者可能因保险服务而有所不同，本人知晓可以通过华泰财险官方网站https://pc.ehuatai.com（“公开信息披露”---“专项信息”---“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者名录”）或拨打客服电话4006095509查询相关信息。
四、个人信息权利响应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本人知晓可以通过直接联系华泰财险客服4006095509来行使相关个人信息权利。

五、其他
本授权书是本人向华泰财险做出的单方承诺，效力具有独立性，不因与华泰财险签订的相关合同条款无效而无效。若本授权书系在线勾选或类似方式确认的，本人同意本授权书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本人不会因此否认本授权书的法律效力。

若本人与华泰财险发生任何争议，本人同意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的，按照投保人购买的保险产品相关争议解决机制解决。

投保人签章：
                                      日期：202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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